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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根据贵部下发的《关于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92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相关要

求，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年审会计师”）对

问询函中提到的需要年审会计师说明或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做专

项说明如下：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 幢 10 层 1001-1 至 1001-26  (100037) 

  TEL:010-6600 1391 FAX: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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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关于算力业务。年报显示，报告期公司新开展算力业务，并实现营

业收入 2732 万元，毛利率为 30.98%。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变动较大，新增供应商

福建省海峡星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宿州市广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额分

别为 6102 万元、1415 万元，合计占公司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22%。此外，报告

期末公司固定资产 2.56 亿元，同比增加 131%，年报称主要为在建工程完工转固

及购入算力相关设备所致，其中专用设备本期新购置 6222.48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算力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销售结算政策、业务的收

入确认方式，并结合公司对算力设备客户和供应商的选择方式、采购及销售过程、

货物及资金流转情况、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法核算的情形；（2）算力业务

前十大供应商和客户情况，包括名称、交易具体内容及金额、成立时间、注册资

本及实缴情况、结算周期及方式、期末预付/应收款项余额及期后回款情况，并

说明主要供应商、客户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员工交叉任职等其他密切关系；（3）结合公司算力业务的具体模式、成本构成等

因素，说明算力业务毛利率与可比公司的差异情况及原因；（4）补充披露公司算

力业务相关设备购置款的主要交易对方名称、成立时间、关联关系、合同签订时

间、交易内容、采购金额、结算周期及方式（预付比例）、往来款余额。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算力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销售结算政策、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并

结合公司对算力设备客户和供应商的选择方式、采购及销售过程、货物及资金流

转情况、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是否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法核算的情形； 

1、算力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销售结算政策、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 

公司算力业务为算力租赁服务，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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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 
算力 GPU

情况 
销售结算政策 收入确认方法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

六安分公司 
自采 

季度结算 

（预收） 
时段法 1,132.08 461.94 59.20% 

2 上海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 月度结算 时段法 1,598.00 1,423.82 10.90% 

合计 2,730.08 1,885.76 30.93% 

（1）六安移动项目：公司自主选择第三方算力设备供应商（主要为算力 GPU 及组网模块等）并签订采购合同进行采购并建设智

算中心；公司完成智算中心的搭建后，将其出租给六安移动使用并提供后续运维服务，并根据合同约定金额收取算力租赁服务费，结

算政策为预收款形式，每季度结算一次。 

（2）商汤科技项目：公司自主选择从第三方供应商租入算力资源（算力 GPU），并从第三方供应商购买配套设备（组网模块等）；

公司经调试、并机、组网后完成算力资源池的组建，出租给商汤科技使用并提供后续运维服务，并根据合同约定金额收取算力租赁服

务费，结算政策为确认收入次月开票后 30 天内付款。 

上述两个项目的主要差异为六安移动项目为公司自行购入算力 GPU，而商汤科技项目为公司租入算力资源；除此之外，公司与客

户签订的租赁服务合同条款相似、公司业务实际执行情况相似，公司采用的收入确认方式一致，均为根据客户的服务确认单据在服务

期内按月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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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披露算力业务收入确认政策的公司较少，公司将已披露的可比公司收入

确认政策列示如下： 

公司名称 收入确认政策 总额法 vs 净额法 

中贝通信 

对于算力服务业务，合同中明确约定按阶段提

供相关服务的，在提供服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

靠估计的情况下，公司每月与客户就当月已提

供的服务内容、数量、金额等双方进行确认、

办理结算，公司据此全额确认收入。 

总额法 

利通电子 

算力资源服务收入：每月根据客户算力资源实

际使用量、约定的计费单价，取得客户确认的

月度采购订单、计费结算单时确认收入 

总额法 

奥瑞德 

公司向客户提供算力服务，因在本公司履约的

同时客户即取得并消耗本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

济利益。根据履约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

入，履约进度的确定方法为产出法，具体根据

已提供算力服务的时长、服务工作量等确认履

约进度。 

总额法 

弘信电子 

公司提供的算力资源服务及运维服务,满足客

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消耗公司履约所带

来的经济利益,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

务,公司在履约义务履行的期间内分月确认收

入。 

总额法 

东方材料 

根据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属于在某一时

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根据服务期分段确

认收入。 

总额法 

公司收入确认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 

2、结合公司对算力设备客户和供应商的选择方式、采购及销售过程、货物

及资金流转情况、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法核算的情形； 

（1）算力业务客户和供应商的选择方式 

客户：公司近年大力拓展算力业务，销售人员在行业内通过市场调研等多方

渠道了解客户需求，积累客户资源，开拓算力需求客户。 

供应商：根据开展算力业务的需求，公司在市场上自主选择算力 GPU、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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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等相关设备合适的供应商。采购人员对算力 GPU 同期市场价格进行了询价，

采购价格符合市场公允水平。 

（2）采购及销售过程、货物及资金流转情况、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 

销售：公司与六安移动及商汤科技签订智算中心或算力资源池租赁服务合同，

根据合同，公司将完成组网的智算中心或算力资源池租赁予客户进行使用并提供

所需的运维服务，并按照结算方式向相关客户收取租赁服务费并开具增值税发票，

发票受票方与客户付款方一致；公司服务期内按月确认收入。 

采购：公司和相关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对相关货物进行验收，

公司完成验收并出具验收单为相关货物风险转移时点；同时，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发票开具方与付款资金流转方一致，单据流转、资金流转对

应单据完整清晰。 

（3）总额法确认的判断如下： 

六安移动：公司与六安移动签约后自主选择供应商采购算力设备并搭建智算

中心，公司取得设备控制权、能够主导其使用并从中获取主要经济利益，相关设

备公司确认为固定资产并进行后续核算。根据协议，公司将智算中心租赁给六安

移动并提供后续运维服务。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拥有自主定价权并主导服务过程。

公司根据六安移动的服务确认单据在服务期内按月确认算力租赁服务收入。 

商汤科技：公司通过租赁的模式从供应商处租入算力 GPU，自行购买配套

设备，经调试、并机、组网后完成算力池的搭建，并将算力池租赁给商汤科技并

提供后续运维服务。该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拥有自主定价权、主导服务过程。公司

根据商汤科技的服务确认单据在服务期内按月确认算力租赁服务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算力业务根据客户的服务确认单据在服务期内按月确认收入，

收入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法核算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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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算力业务前十大供应商和客户情况，包括名称、交易具体内容及金额、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及实缴情况、结算周期及方式、

期末预付/应收款项余额及期后回款情况，并说明主要供应商、客户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员工交叉任

职等其他密切关系； 

公司算力业务为 2024 年度新增业务，目前仅有两个客户，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成立年份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合作开

始时间 

合同签

订时间 

交易内

容 
结算周期 结算方式 

2024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账龄 

期后回款金

额（截止

2025 年 7

月 22 日）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备

注 
交易额 应收账款 合同负债 

1 
上海商汤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2020 年 200,000.00 200,000.00 2024 年 2024 年 

算力租

赁服务 

开票后

30 天 
银行存款 1,598.00 494.92 - 

1 年

以内 
494.92 否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

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 
2002 年 —— —— 2024 年 2024 年 

算力租

赁服务 
预收款 银行存款 1,132.08 - 19.81 —— - 否  

合计 2,730.08 494.92 19.81  4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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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算力业务为 2024 年度新增业务，前十大供应商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项目 
公司

性质 
成立年份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合作开

始时间 
交易内容 结算周期 结算方式 

2024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账龄 

期后付款金

额（截止

2025 年 7

月 22 日）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备注 

交易额 
应付账

款 

预付

账款 

1 

福建省海峡星云

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六安 国企 2019 年 50,000.00 20,000.00 2024 年 
采购算力

设备 

预付

80%，验

收后 2 天

内支付除

50 万质

保金以外

剩余部

分，50

万质保金

根据项目

周期分五

年支付 

银行存款 6,101.71 50.00 - —— - 否 
余额为

质保金 

2 
宿州市广云智算

科技有限公司 
商汤 国企 2022 年 10,490.00 10,000.00 2024 年 

算力池租

赁 

开票后

10 天 
银行存款 1,415.24 187.52 - —— 187.5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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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项目 
公司

性质 
成立年份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合作开

始时间 
交易内容 结算周期 结算方式 

2024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账龄 

期后付款金

额（截止

2025 年 7

月 22 日）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备注 

交易额 
应付账

款 

预付

账款 

3 
合肥奕算科技有

限公司 
六安 民企 2023 年 100.00 - 2024 年 

运维技术

服务 

协议签订

后 5 日内

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

票 

银行存款 39.60 - 39.60 
1 年

以内 
—— 否 

合同到

期后已

终止合

作，项

目后续

不需要

外包运

维服务 

4 
安徽铭大云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商汤 民企 2008 年 1,100.00 508.00 2024 年 

采购网

卡、模块 
预付款 

银行存款 26.02 

- 6.81 
1 年

以内 
—— 否  

技术服务

费 
银行存款 1.36 

5 
宿州华瑞通信科

技有限公司 
商汤 民企 2021 年 8,000.00 7,550.00 2024 年 

数据中心

托管服务

合同 

开票后 7

天 
银行存款 5.68 - - —— —— 否  

合计 7,589.61 237.52 46.41  1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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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公司算力业务的具体模式、成本构成等因素，说明算力业务毛利

率与可比公司的差异情况及原因； 

公司目前算力业务的两个客户毛利率及成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算力设备/

资源来源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成本结构 

固定资

产折旧 

算力 GPU

租赁 
其他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

限公司六安分公司 
自采 1,132.08 461.94 59.20% 422.33 - 39.61 

2 
上海商汤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租赁 1,598.00 1,423.82 10.90% 1.55 1,415.24 7.03 

合计 2,730.08 1,885.76 30.93% 423.88 1,415.24 46.64 

公司算力业务综合毛利率为 30.93%，根据服务确认单据在服务期内按月确

认收入，算力业务成本主要为固定资产折旧、算力 GPU 租赁费用，相关资产的

折旧及算力 GPU 租赁费用均计入算力业务相关主营业务成本。 

六安移动项目：公司与六安移动签约后自主选择供应商采购算力设备并搭建

智算中心，公司取得设备控制权、能够主导其使用并从中获取主要经济利益，相

关设备公司确认为固定资产并进行后续核算。因此相关设备的折旧计入主营业务

成本。 

商汤科技：公司通过租赁的模式从供应商处租入算力 GPU，自行购买配套

设备，经调试、并机、组网后完成算力池的搭建，并将算力池租赁给商汤科技并

提供后续运维服务。因此相关算力 GPU 租赁费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公司及可比公司 2024 年度算力业务毛利率情况列示如下： 

公司名称 毛利率 

莲花控股 42.45% 

润泽科技 51.75% 

中贝通信 41.04% 

利通电子 53.42% 

奥瑞德 26.44% 

弘信电子 19.72% 

可比公司平均值 39.14% 

东方材料 30.93% 

公司算力租赁业务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目前仅有两家客户，其中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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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毛利较低，从而拉低了公司整体算力业务毛利率。公司算力业务的客户

为行业龙头企业，租赁服务价格均由公司与客户根据市场价格通过商业谈判确定。

商汤科技项目为租入算力资源模式，六安移动项目为自有设备模式，自有设备模

式下，公司在项目初期产生的资金成本较大，因此自有设备模式的毛利率会高于

租入算力资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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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充披露公司算力业务相关设备购置款的主要交易对方名称、成立时间、关联关系、合同签订时间、交易内容、采购金额、

结算周期及方式（预付比例）、往来款余额。 

公司算力业务为 2024 年度新增业务，涉及相关设备购置的供应商有两个，其中，福建省海峡星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算力设备供

应商，采购金额 6,101.71 万元；安徽铭大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组网模块供应商，采购金额 26.02 万元。下表列示福建省海峡星云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具体信息：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成立年份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合作开始时间 交易内容 结算周期 结算方式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备注 

交易额 应付账款 

1 
福建省海峡星云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50,000.00 20,000.00 2024 年 算力设备 

预付 80%，验收后 2 天内支

付除 50 万质保金以外剩余部

分，50 万质保金根据协议期

分五年支付 

银行存款 6,101.71 50.00 否 

余额

为质

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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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与销售、采购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

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通过企查查系统，查询了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基本情况，包括成立时

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营业范围、经营规模等信息；并将公司员工花名册与

主要客户、供应商关键人员进行匹配，检查是否存在潜在关联方； 

（3）检查销售合同，了解关键合同条款或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方法是否适

当；并将合同内容与账面收入确认、开票收款情况做交叉核对，检查销售收入的

真实性； 

（4）访谈销售团队负责人，了解本期主要销售情况； 

（5）对主要客户进行实地走访，确认销售收入的真实性； 

（6）获取主要采购合同，检查付款政策、结算周期等重要合同条款；与付

款记录进行核对，检查付款进度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并将采购合同中约定的采

购内容及单价进行汇总，检索公开信息，检查采购单价公允性； 

（7）对主要供应商进行走访，确认业务真实性、公允性；确认主要供应商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对主要客户进行函证，函证内容包括销售额以及应收账款余额； 

（9）对主要供应商进行函证，函证内容包括采购额以及应付账款余额； 

（10）前往项目现场进行实地盘点，现场查看算力服务器状态并与资产清单

上的资产编码及资产内容逐项核对； 

（11）查询并比较分析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算力业务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总额法代替

净额法核算的情形； 

（2）公司与算力业务主要供应商、客户不存在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员工交叉任职等其他密切关系； 

（3）算力业务毛利率与可比公司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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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1.63 亿元，同比增长 21%，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37%。公开资料

显示，应收账款欠款方台州印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印品）与台州南港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港塑业）控制的浙江

黄岩百思得工贸有限公司电话相同，南港塑业与上市公司联系电话相同，疑似存在关联关系。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业务板块列示前十大应收账款情况，包括对象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及实缴情况、与公司关联关系

及其他潜在利益安排情况，交易内容、结算周期及方式、账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截至目前回款情况等；（2）与台州印品业务开展

的具体情况，包括合作时间、近三年交易金额及回款情况，结合与上市公司相关关联情况说明相关交易是否为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

业实质；（3）结合客户结构、销售政策、结算安排、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应账款增速高于营收增速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分业务板块列示前十大应收账款情况，包括对象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及实缴情况、与公司关联关系及其他潜在利益

安排情况，交易内容、结算周期及方式、账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截至目前回款情况等； 

公司算力业务仅有两个客户，相关情况及油墨业务板块的前十大应收账款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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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成立年

份 

注册资

本 

实缴资

本 

合作开

始时间 
交易内容 

结算周

期 

结算

方式 

交易额 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坏账准

备 

期后回款

金额（截

止 2025

年 7 月

22 日）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备注 2024 年

度 

2023 年

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油墨业务 

1 
四川通国医药包

装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2,600 2,600 2017 年 

PU-

1199SF

主剂 

货到

180 天 

票

据、

银行

存款 

431.60 577.41 536.59 496.73 
1 年以内及 

1-2 年 
29.27 217.14 否  

2 
大连大富塑料彩

印有限公司 
1993 年 

1237 万

美元 

1237 万

美元 
2019 年 

3311NT-

MR709

白 

货到

180 天 

银行

存款 
218.20 173.75 506.59 517.16 

1-2 年、 

2-3 年及 3-4 年 
202.64 54.96 否 单项计提 

3 
温州墨客尔包装

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100 - 2023 年 

胶粘剂

PU 系

列、GF

系列产品 

货到 90

天 

票

据、

银行

存款 

456.96 49.28 360.92 55.68 1 年以内 18.05 215.71 否  

4 
亳州市千秋塑业

有限公司 
2015 年 1,000 1,000 2020 年 

胶粘剂

GF6028

、

GF6138 

货到 60

天 

票

据、

银行

存款 

407.18 451.12 275.69 238.49 1 年以内 13.78 188.51 否  

5 
郑州俊杰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 
2015 年 100 100 2015 年 

油墨 3311

系列产

品、胶粘

剂 GF 系

列产品 

货到 90

天 

票

据、

银行

存款 

473.59 573.09 248.02 239.36 1 年以内 12.40 237.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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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成立年

份 

注册资

本 

实缴资

本 

合作开

始时间 
交易内容 

结算周

期 

结算

方式 

交易额 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坏账准

备 

期后回款

金额（截

止 2025

年 7 月

22 日）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备注 2024 年

度 

2023 年

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6 
台州印品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2016 年 500 500 2017 年 

油墨 3311

系列产品 

货到 90

天 

票

据、

银行

存款 

238.79 209.06 244.32 258.92 1 年以内 12.22 28.57 否  

7 
浙江双胤科技有

限公司 
2015 年 5,000 5,000 2018 年 

JSD-

1050A 主

剂、JSD-

1050B 固

化剂 

货到 90

天 

票

据、

银行

存款 

518.28 390.57 240.64 183.61 1 年以内 12.03 282.60 否  

8 
重庆嘉峰彩印有

限公司 
2005 年 2,000 2,000 2018 年 

胶粘剂

AD2165

、

GF6028

、

AD3171

、

GF6128 

货到

150 天 

票

据、

银行

存款 

256.76 293.52 220.46 199.07 1 年以内 11.02 224.06 否  

9 
山东艺特软包装

有限公司 
2004 年 1,008 1,008 2009 年 

油墨 303

系列产品 

货到

120 天 

票

据、

银行

存款 

262.98 150.13 215.66 137.37 1 年以内 10.78 132.7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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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名称 

成立年

份 

注册资

本 

实缴资

本 

合作开

始时间 
交易内容 

结算周

期 

结算

方式 

交易额 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坏账准

备 

期后回款

金额（截

止 2025

年 7 月

22 日） 

是否

存在

关联

关系 

备注 2024 年

度 

2023 年

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10 
河南灵岩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 100 70 2024 年 

胶粘剂

GF 系列

产品 

货到 90

天 

银行

存款 
186.60 —— 210.85 —— 1 年以内 10.54 208.34 否  

算力业务 

1 
上海商汤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200,000 200,000 2024 年 算力 

开票后

30 天 

银行

存款 
1,598.00 - 494.92 - 1 年以内 24.75 494.92 否  

2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安徽有限公司

六安分公司 

2002 年 —— —— 2024 年 算力 预收 
银行

存款 
1,132.08 - - - —— - - 否 

2024 年

期末合同

负债余额

为 19.81

万元 

 

  



16 
 

（二）与台州印品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包括合作时间、近三年交易金额及回款情况，结合与上市公司相关关联情况说明相关交

易是否为关联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公司与台州印品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简称 

成立年

份 

注册资

本 

实缴资

本 

合作开

始时间 

交易内

容 

结算

周期 

交易额 应收账款余额 回款情况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7 月 22 日 

2024 年

度 

2023 年

度 

1 
台州印品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台州

印品 
2016 年 500.00 500.00 2017 年 

油墨

3311 系

列产品 

货到

180

天 

238.79 209.06 532.23 244.32 258.92 199.08 28.57 284.43 176.40 否 

台州南港塑业有限公司前身是台州新港油墨有限公司，是公司原控股的子公司（持股 75%），所以与公司有相同的电话号码。公司

于 2010 年 10 月股权转让给浙江黄岩百思得工贸有限公司，同时改名为台州南港塑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也由油墨制造和销售改为塑

料制品生产与销售，该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注销。 

浙江黄岩百思得工贸有限公司的控制人赵国华是公司大股东朱君斐的妹夫，是关联企业。主要经营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该公司已于 2024 年 03 月注销。经公司核查，询问有关当事人，台州印品与浙江黄岩百思得电话相同，原是兼职会计同一人，所以出

现留有同一电话码，现在台州印品兼职会计已更换。 

台州印品自 2017 年开始与公司持续合作，主要交易内容为油墨 3311 系列产品，2024 年度共采购 82 种产品，下表列示了台州印

品前两大采购产品的单价以及同产品其他客户的单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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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规格 
单价 

差异 
台州印品 其他公司 

3311NT-M R749 白 元/kg 14.25 14.40 -1.04% 

3311NT-M R709 白 元/kg 14.94 15.24 -2.00% 

综上，台州印品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与销售给其他公司的单价可比，近三年应收款项均已全部

收回，回款情况良好，公司与台州印品的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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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客户结构、销售政策、结算安排、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应账款

增速高于营收增速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变动趋势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金额 金额 

油墨业务： 

营业收入 40,882.52 39,358.25 1.04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7,231.98 14,778.60 1.17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4,609.36 5,102.54 0.90 

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 1,241.50 2,044.83 0.61 

油墨业务：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广义应

收款项”） 

23,082.84 21,925.97 1.05 

算力业务： 

营业收入 2,732.20 - N/A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494.92 - N/A 

公司油墨业务存在票据结算的客户，故将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

资均纳入应收账款增幅分析。公司广义应收款项余额增速为 1.05，与全年油墨收

入增速 1.04 基本一致，具有合理性。 

公司油墨业务及可比公司情况列示如下： 

明细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东方材料 乐通股份 杭华股份 东方材料 乐通股份 杭华股份 

应收账款 17,231.98 15,614.45 33,938.02 14,778.60 15,960.35 32,463.77 

应收票据 4,609.36 4,815.95 9,021.10 5,102.54 6,793.55 8,726.42 

应收款项融资 1,241.50 - 2,477.71 2,044.83 148.01 2,864.53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

项融资期末余额 

（“广义应收款项”） 

23,082.84 20,430.40 45,436.83 21,925.97 22,901.91 44,054.72 

营业收入 40,882.52 39,844.02 126,984.41 39,358.25 38,657.51 118,951.18 

广义应收款项增速 1.05 0.89 1.03 0.90 0.89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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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东方材料 乐通股份 杭华股份 东方材料 乐通股份 杭华股份 

营业收入增速 1.04  1.03 1.07 0.97 0.96 1.04 

如上表所示，可比公司相关数据与公司相比无显著差异。 

公司算力业务为 2024 年新增业务，其中六安移动为预收款模式，期末应收

账款为零，形成合同负债余额 19.81 万元。商汤项目期末形成应收账款，应收账

款为 11-12 月的服务费。商汤项目平均回款周期为 1-2 月，期后已全额回款。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公司前十大应收账款客户的业务开展情况，检查应收款项结算周

期是否与合同约定一致； 

（2）获取和复核管理层的坏账准备计算表，评价公司管理层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3）通过企查查等公开渠道筛查公司潜在关联方，将公司员工花名册与主

要客户关键人员进行匹配，检查是否存在未识别到的潜在关联方； 

（4）询问公司台州印品与浙江黄岩百思得工贸有限公司及南港塑业与公司

联系电话相同的原因，并与台州印品相关人员、相关兼职会计进行了访谈，判断

联系电话相同的合理性及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结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增速与营收增速的

差异形成原因及合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台州印品与公司不是关联方，公司与其开展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2）公司广义应收账款增速与营收增速可比，具有合理性，相关数据与可

比上市公司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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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关于信托理财。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账

面价值为 5000 万元，主要为 2018 年以自有资金购买的信托理财产品，该产品于

2022 年到期后至今仍全额逾期未收回，且公司未就该信托资产计提减值。前期

公告称，信托计划通过 QDII 产品投资于境外标的票据，标的票据直接挂钩的资

产为在 BVI 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即 Wealth Dominion Limited 的股权（以下简

称海外 SPV），海外 SPV 持有高瓴基金的基金份额。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信托计划的管理模式、投资决策程序，是否为主

要根据上市公司投资指令进行具体资产投资的事务管理类信托;（2）目前信托资

产的退出进展及后续安排，并结合信托计划存续期内信托计划底层资产明细及

变化、最终资金流向，说明底层资产是否符合信托计划前期约定的投资范围，最

终资金是否流入上市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相关利益方，是否

存在资金占用情形；（3）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并说明在

信托计划逾期 3 年未兑付的情况下未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并说明前期审计工作是否核实资管

计划底层资产状况，是否存在与关联方非经营性往来情况，以及对应履行的审计

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 

回复 

一、 公司说明 

公司对上述信托产品投资的相关内部流程及信息披露 

1、公司履行了完备的内部审议流程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的议案》（东方材料

2018-030 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

稳健，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对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

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购买信托产品进展情况暨延期兑

付的公告》（东方材料 2022-055 公告），公告内容包含上述信托产品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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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兑付计划、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已采取的措施以及相关风险提示。 

（一）上述信托计划的管理模式、投资决策程序，是否为主要根据上市公司

投资指令进行具体资产投资的事务管理类信托 

1、上述信托计划的管理模式 

信托计划规模及委托人情况： 

公司认购优先级信托计划人民币 5,000.00 万元，占比 1.99%。该信托总规模

为人民币 25.11 亿，其中优先级为人民币 16.74 亿元，由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宝信托”或“受托人”）自营、东北证券、证通股份、北京浩阳

等机构投资人认购；次级为人民币 8.37 亿元，全部由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关联公司北京鑫聚宝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认购。 

信托计划目的及底层资产： 

由华宝信托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将信托资金用于 QDII 产品及股权收益权

投资以间接参与“普洛斯私有化项目”（底层为对普洛斯集团的股权投资）。另外，

信托计划规定在存续期间，若有闲置资金，可以投资于银行存款、现金管理类信

托产品、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等方式加以运用。 

信托计划的期限：信托计划期限为 60 个月+X（60 个月为投资期，X 为退出

期，投资期在《回购合同》约定的特定情形下可能被延长，退出期期限将根据届

时信托计划退出的具体方式由受托人确定），自信托成立日起计算。受托人根据

信托合同的约定可提前终止或延长本信托期限。 

信托计划约定，受托人以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形成的收入作为信托利

益的来源，并以信托财产为限按本合同约定向受益人分配信托。 

2、投资决策程序 

华宝信托作为信托计划的发起者及管理者，在信托计划推介阶段即已经确定

了产品规模、投资方向、运作模式等，公司在认购时该信托已存续 5 个月。 

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投资者，享有信托法规定及信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人基本

权利，通过信托计划受托人提供的定期管理报告及时了解信托计划的运行情况。

根据信托协议约定，受益人所持每份信托单位享有一票表决权，因此公司持有信

托计划仅 1.99%份额的表决权，对于信托计划中涉及受益人表决的事项影响力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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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为主要根据上市公司投资指令进行具体资产投资的事务管理类信托 

如上所述，华宝信托在信托计划推介阶段即已经确定了产品规模、投资方向、

运作模式等，公司在认购时该信托已存续 5 个月，信托计划的底层资产为普洛斯

集团的股权。 

公司在认购前充分了解了信托计划的投资方向、运作模式，基于对自身风险

偏好及期望收益的充分评估，作出了认购该信托计划的投资决策，并经过内部审

议。公司作为信托计划的投资者，享有信托法规定及信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人基本

权利，公司并未参与信托计划的投资决策，且在信托计划中公司的份额仅为

1.99%，无法主导投资决策，该信托计划不是事物管理类信托。 

（二）目前信托资产的退出进展及后续安排，并结合信托计划存续期内信托

计划底层资产明细及变化、最终资金流向，说明底层资产是否符合信托计划前期

约定的投资范围，最终资金是否流入上市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

他相关利益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 

该信托计划已根据合同于 2022 年 12 月进入退出期，退出期直至信托财产全

部变现之日。信托计划的底层资产为普洛斯集团的股权，截至 2024 年第四季度

信托计划资金均已投向普洛斯集团，符合信托计划前期约定的投资范围。 

普洛斯集团为全球领先的专注于供应链、大数据及新能源领域新型基础设施

的产业服务与投资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800 亿美元，多元化投资策略聚焦不

动产和私募股权投资，其与公司并无关联关系，公司亦无法对其进行控制，未发

现最终资金流入上市公司（前）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他相关利益方导致资

金占用的情形。 

（三）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并说明在信托计划逾期

3 年未兑付的情况下未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由于信托计划投资的结构化中海外 SPV 持有的高瓴基金份额（进一步持有

底层资产普洛斯集团股权）的变现受制于市场环境、受让方意愿、基金管理人审

查等因素，具体退出时间尚不能确定，导致目前信托计划尚未兑付。高瓴基金层

面，该基金无退出期，不存在逾期未兑付的情况。该基金持有的底层资产为普洛

斯集团股权，高瓴基金计划在普洛斯完成 IPO 后退出，据了解，普洛斯集团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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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准备上市进程中。产品退出路径没有受限。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对该信托计划投资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了减值测试。 

由于该信托计划的底层资产为普洛斯集团的股权，公司通过检索公开披露信

息了解普洛斯集团经营情况，并获取了普洛斯集团的最新一期的财务数据进行减

值测试，具体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数据来源 

普洛斯集团净资产 a USD 2,033,200.00 
GLP Pte Ltd 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的公开报告 

普洛斯私有化项目总投资额 b USD 1,160,000.00  

高瓴基金股权占比 c 21.00%  

高瓴基金股权对应的投资额 d=b*c USD 243,600.00  

本信托计划总投资额 e USD 40,000.00  

本信托计划间接持有的普洛

斯集团股权 
f=e/d*c 3.45%  

本信托计划间接持有普洛斯

集团股权对应的净资产 
g=a*f USD 70,110.35  

Carried interest (10%) h=g*10% USD 7,011.03  

基金可分配金额 i=g-h USD 63,099.31  

公司投资份额占比 j 1.93%  

东方材料投资对应的净资产 k=i*j USD 1,218.76  

折合成人民币金额 l=k*7.1884 CNY 8,760.96 
汇率系中国人民银行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 

公司账面信托投资金额 m CNY 5,000.00  

增值率 n=(l-m)/m 75.22%  

是否发生减值  否  

经过测算，公司信托计划对应份额的价值高于初始投资成本，信托计划未发

生减值，因此公司未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截止本回复日，公司通过检索公开披露信息获取普洛斯集团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使用普洛斯集团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进行测算，

公司信托计划对应份额的增值率为 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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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600547.SH）、东北证券（000686.SZ）、ST 证通（002197.SZ）及

东吴证券（601555.SH）四家上市公司也购买了华宝-宝洛丰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截止本回复日，公司检索了这四家上市公司的 2024 年报披露，均未有对华宝-宝

洛丰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计提减值的披露。 

综上，公司信托计划不是事务管理类信托；信托计划的资金最终流向符合信

托计划前期约定的投资范围，未发现最终资金流入上市公司（前）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其他相关利益方导致资金占用情形；公司未就该信托资产计提减值具

有合理性。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在前期审计工作中执行了以下程序： 

（1）获取了公司购买上述信托产品的董事会决议，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投

资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关键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信托计划的相关协议，检查关键条款，检查购买信托计划的记账

凭证及银行水单； 

（3）通过公开信息获取底层资产普洛斯集团的财务数据，了解其经营状况，

判断底层资产是否存在财务情况恶化等不利影响并检查公司与其关联关系； 

（4）通过从华宝信托处获取到的《信托资金管理报告》、《Investor Capital 

Balance Statement》、高瓴基金审计报告等资料了解底层资产的最新状况，并将其

与公开渠道获取底层资产相关的财务数据相互印证，判断底层资产是否存在财务

情况恶化等不利影响； 

（5）执行函证程序，向华宝信托函证确认公司持有的信托计划认购金额，

回函相符； 

（6）获取并复核管理层对信托计划执行的减值测试过程是否恰当，评价减

值测试结果是否合理，并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有购买同一信托计划的上市公司是否

有计提减值。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就上述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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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已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未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问题四、关于销售费用。年报显示，报告期发生销售费用 3158 万元，同比

增长 24%，主要为报告期内人工费和业务招待费增加所致，销售人员 66 人，数

量较 2023 年减少 5 人。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五大业务招待费、修理费、折

旧费、其他费用情况，包括对象名称、对应金额、发生原因、说明交易对象是否

系关联方或其他潜在利益方；（2）结合本期业务实际开展情况，销售人员构成变

化情况，说明本期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与人员数量变化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

性；（3）公司大额用款审批流程及实际执行情况，内控制度是否得以有效执行。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前五大业务招待费、修理费、折旧费、其他费用情况，包括对象名称、

对应金额、发生原因、说明交易对象是否系关联方或其他潜在利益方； 

1、业务招待费 

公司销售费用中的业务招待费主要为子公司东方油墨销售人员发生的日常

与公司业务开展相关的各方日常交流、接待产生的必要接待费用；公司业务招待

费重要支付对象均为非关联方。根据公司相关规定，销售人员需凭正规发票予以

报销，可报销范围为餐费、食品类（含应季水果、土特产、月饼等），单笔票面

金额不得超过 5 千元，开具发票须列明货物名称、数量、金额。单笔票面金额超

5 千元的，由销售公司总经理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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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招待费合计 1064 笔，单笔金额较小，将前五大业务招待费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凭证号 主要供应商 类别 金额 发生原因 主要招待对象 

是否系关联方

或其他潜在利

益方 

新东方油墨有限

公司 

10 月记-0210 

东光县青松饭店、杭州富

阳凌锋餐馆等 
餐费 5.33 

用于销售活动的招

待物资 

东光县双林塑业有限公司、浙江浙

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否 

东方超算（深圳）

科技有限公司 

12 月记-33 

江阴市徐霞客同鑫生态园 食品类 5.24 
节假日维系客户关

系的礼品支出 

上海商汤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六安分

公司等 

否 

新东方油墨有限

公司 

11月记-0666 

桥西区拉牧汇快餐店、⽯

家庄市艺苑酒店有限公司

等 

餐费 5.12 
用于销售活动的招

待物资 

山西鹏远塑料彩印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永邦纸塑制品有限公司等 
否 

新东方油墨有限

公司 

12 月记-0274 

北京振桦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仙居县左邻右舍农家

乐饭店等 

餐费 4.55 
用于销售活动的招

待物资 

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亳州市千秋塑业有限公司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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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号 主要供应商 类别 金额 发生原因 主要招待对象 

是否系关联方

或其他潜在利

益方 

新东方油墨有限

公司 

12 月记-0994 

石家庄市艺苑酒店有限公

司、桥西区拉牧汇快餐店

等 

餐费 4.45 
用于销售活动的招

待物资 

邢台山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河北

翔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河北晶达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等 

否 

合计 24.69    

业务招待费总额 836.91    

占比 2.95%    

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老客户，购买 303FDG-F 系列油墨、PU-175A 主剂、PU-175A 固化剂，于 2022 年末

终止合作，目前公司销售人员鲍伯华正在与该公司重新接洽中，销售人员鲍伯华与该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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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理费 

公司前五大修理费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凭证号 对象名称 
对应金

额 
发生原因 

是否系关联方或

其他潜在利益方 

新东方油墨

有限公司 

6 月记-0510 

桐乡市振东天⾠汽车维修有限

公司 

6.92 汽车修理费 否 

新东方油墨

有限公司 

4 月记-0148 

海宁⾦辉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2.40 汽车修理费 否 

新东方油墨

有限公司 

12 月记-1458 

桐乡市龙腾贸易有限公司 

嘉兴五南贸易有限公司 
1.53 

部门领用耗

材 
否 

新东方油墨

有限公司 

10 月记-0176 

台州市黄岩盛男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经营部 
1.51 

包装箱换脚

及维修 

否 

新东方油墨

有限公司 

6 月记-0146 

嘉兴市劲⼒搬运设备有限公司 1.39 蓄电池 否 

合计 13.74   

修理费总额 31.80   

占比 43.20%   

公司修理费重要支付对象均为非关联方。公司销售费用中的修理费主要为公

司销售部门日常发生的叉车、蓄电池、包装耗材领用等的必要维修费用。 

3、折旧费 

2024年度销售费用-折旧费 17.6万元，2023年度销售费用-折旧费 9.26万元，

2024 年度折旧费较 2023 年度增加 8.34 万元，主要原因系销售部门 2023 年 9 月

新购入一辆汽车价值 38.12 万元，运输设备折旧年限为 4 年，每年折旧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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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 万元。 

4、其他费用 

公司销售费用-其他费用主要为托盘费用及广告业务宣传费，占 2024 年及

2023 年其他费用的 68.77%和 66.57%。托盘费用为销售发货时放置油墨等产品、

便于叉车装卸使用的托盘使用支出，购入时在存货中进行管理，待领用时结转计

入销售费用，根据公司的《存货管理制度》规定，“建立严格的存货领用和发出

制度，明确对领用材料的授权，特别是对大批存货、贵重存货、危险品以及非生

产性存货的发出授权应明确。领料单（或出库单）是仓库发出存货的原始凭证，

仓库部门要坚持凭领料单（或出库单）发放存货。领料单上应准确地记录存货的

种类、品名、数量、批准人、经办人姓名，经仓库主管人员审核领料单的内容是

否详实、批准权限是否恰当等，审查正确无误后，由仓库主管人员在领料单（或

出库单）上签字，然后交由仓库保管员发放存货并在领料单（或出库单）上签名。

仓库部门应于每月财务结帐日将各单位领用的材料进行汇总，连同领料单（财务

核销联）上报财务部门。” 

公司共有三个托盘供应商，下表列示了主要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对象名称 2024 年度采购额 是否系关联方或其他潜在利益方 

昆山市维林木制品厂 112.99 否 

上海汗勤实业有限公司 3.61 否 

杭州临安宇荣木制品有限公司 3.25 否 

合计 119.85  

 

（二）结合本期业务实际开展情况，销售人员构成变化情况，说明本期销售

费用中职工薪酬与人员数量变化趋势相反的原因及合理性； 

分业务营业收入及销售人员人均薪酬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板块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人均薪酬 

变动 
营业收

入 

职工薪

酬 
人数 

人均

薪酬 

营业收

入 

职工薪

酬 
人数 

人均

薪酬 

油墨

业务 
40,882.52 1,518.31 71 21.38 39,358.25 1,379.45 71 19.43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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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板块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人均薪酬 

变动 
营业收

入 

职工薪

酬 
人数 

人均

薪酬 

营业收

入 

职工薪

酬 
人数 

人均

薪酬 

算力

业务 
2,732.20 283.46 4 70.87 - 79.70 1 79.70 -11.09% 

合计 43,614.72 1,801.77 75 24.02 39,358.25 1,459.15 72 20.27 18.54% 

注 1：上表薪酬总额的统计口径为所有计入费用类科目的职工薪酬金额，人数口径系按部门人员考虑时间权数进行统计。 

注 2：2023 年度算力业务自 10 月份起设立市场营销、业务拓展部门，仅 10 月-12 月有销售人员共 4 人，上表 2023 年度销

售人员 1 人为年化后的人员数量，年化后的人均薪酬与 2024 年的人均薪酬口径一致。 

1、2024 年油墨业务销售人员人均薪酬 21.38 万元，2023 年度油墨业务销售

人均薪酬 19.43 万元，人均薪酬上涨 10.07%，主要系社保、公积金缴纳基数的上

涨导致相应的社保、公积金缴纳金额相应增加，增加金额约 40 万元；同时，由

于油墨业务营业收入上涨，油墨销售人员的绩效奖金同时增加。 

油墨业务与可比公司人均薪酬及变动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职工薪

酬 

人数 人均薪

酬 

职工薪

酬 

人数 人均薪

酬 

变动 

乐通股份 520.94 15 34.73 494.82 18 27.49 26.34% 

杭华油墨 3,699.61 119 31.09 3,528.09 117 30.15 3.10% 

东方材料 1,518.31 71 21.38 1,379.45 71 19.43 10.07% 

公司油墨业务销售人员人均薪酬与可比公司相比，低于可比公司销售人员的

人均薪酬，东方材料不存在销售人员人均工资畸高的情况；同时，油墨业务销售

人员人均薪酬 2024 年度较 2023 年度上涨 10.07%，介于可比公司销售人员薪酬

的增长幅度区间之内。 

2、2024 年算力业务销售人员的人均薪酬略低于 2023 年度。2023 年市场营

销及业务拓展部门刚组建，部门总共 4 人，分别担任副总经理及销售总监等职

位，人均薪酬较高，2024 年，公司优化了算力业务相关人员安排，新入职员工级

别较低人均薪酬下降。另一方面，2024 年随着算力业务的开展，公司发放了相应

绩效奖金，而 2023 年没有发放绩效奖金。上述两个主要事项导致 2024 年算力业

务销售人员人均薪酬略低于 2023 年度，基本保持稳定。 

（三）公司大额用款审批流程及实际执行情况，内控制度是否得以有效执行。 

根据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及子公司营运资金使用按金额大小、业务

性质及责任大小实行分级授权批准制度。公司及子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含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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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工程建设及经营管理费用类等支出）需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日常生产经

营管理，执行总经理负责制，财务部门严格执行公司规定的批准制度。 

对于大额用款审批，公司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相关制度文件执行。 

上述费用主要为油墨子公司产生，油墨子公司费用报销经财务部审核后，提

交总经理审批通过后支付相应款项。该内控制度得以有效执行。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程序： 

（1）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费用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关键内部控

制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员工花名册以及工资表，分析公司人员结构、人均薪酬的变化，

对公司的薪酬激励政策及波动情况进行合理性分析；并将本期职工薪酬的发生额

与费用科目进行勾稽；对职工薪酬期后发放情况进行测试，检查了其银行流水等

支持性凭据； 

（3）获取报告期内长期资产折旧摊销费表，复核了资产折旧摊销费的归集、

分摊计算过程，以核实折旧摊销金额的完整性、准确性； 

（4）获取合同、流水、发票等相关原始资料，选取样本对本期大额业务招

待费、修理费的发生额进行了核查，并通过企查查等网站查询主要供应商的公开

信息，以识别与公司是否存关联方关系；通过访谈销售人员鲍伯华以及企查查等

网站查询，以识别其与北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5）通过抽取大额发生额的凭证作为样本检查公司各项支出是否合理，审

批手续是否健全，是否取得有效的原始凭证，是否已作合理账务处理； 

（6）执行费用的截止性测试，抽查期后大额费用发生凭证，检查是否存在

跨期现象。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销售费用中业务招待费、职工薪酬项目的增长

具有合理性；公司销售费用中业务招待费等大额费用主要支付对象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等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销售人员鲍伯华与北

京东华原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销售费用的增长具有合理性，

与公司业务规模变化以及实际经营情况相匹配；在大额用款审批流程及执行方面，

公司的内控制度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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